
荃 灣 商 會 學 校 

通告 17-087/D05 

有關杭州姊妹學校交流團取錄通知事宜 

 

敬啟者： 

  貴子弟報名參加通告17-075/D05杭州姊妹學校交流團已獲取錄，請家長填妥下列回條，並

將所需費用及出入境證明文件副本交回班主任。活動詳情如下： 

活動名稱 杭州姊妹學校交流團 

活動日期

及行程 

1月17日 

(星期三) 

 香港國際機場集合，乘飛機前往杭州。 

 參觀杭州西湖，包括船遊西湖及漫步蘇堤。 

1月18日 

(星期四) 

 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，包括上課和交誼活動。 

 參觀雲棲小鎮（雲計算產業生態） 

1月19日 

(星期五) 

 參觀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 

 參觀夢想小鎮（阿里巴巴總部） 

 錢江欣賞新城燈光秀 

1月20日 

(星期六) 

 參觀西溪濕地國家公園。 

 參觀杭州科技探索天地，然後乘飛機返回香港國際機場解散。 

費用  學生每位收費港幣 $0500.00（不足之數由相關經費支付） 

 家長每位收費港幣 $2998.00 

 不論任何原因，參加者繳付團費後未能出發，團費將不獲發還。 

旅遊證件  回鄉卡或其它國家護照加有效中國簽證（須具半年有效期） 

 身份證或其他有效出入香港身份證明文件 

交流團簡

介會 

日期：2018 年 1 月 5 日(星期五) 

時間：15:30 至 16:30 

地點：本校活動室 

內容：活動目的、學習重點、行程內容、注意事項、答問時間 

參與交流計劃之同學必須出席 

  由於航班及酒店訂房情況緊張，請各位家長填妥以下回條，於 12 月 18 日或之前著學生連

同所需費用及文件交予班主任收集跟進。逾期繳交者作放棄論，名額將由後補名單替上。家長

如有任何疑問，可向本校陳中行主任查詢。 

   

  此致 

獲取錄學生家長 

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
校長       謹啟 

周 劍 豪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荃灣商會學校通告 16-087/D05 回條＜請交班主任轉陳中行主任＞ 

有關杭州姊妹學校交流團取錄通知事宜 

敬覆者： 

  有關杭州姊妹學校交流團事宜，本人已知悉，並將依時出席遊學團簡介會。 

 需繳付團費如下： 
  學生 1 人，港幣 500 元；家長  人，港幣  元，合共港幣   元。 

 

此覆 

荃灣商會學校周劍豪校長 

 

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     日        班學生          (  )  家長簽署：       


